高新区第一小学
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校园突发事件包括人为或自然因素引起，具有突发性，对师生人身安全、学校教学、工作和生活秩序、学校和社会稳定等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各类紧急情况，如安全事故（火灾、公用设施故障中断、建筑物倒塌、师生集体活动中发生的挤、踩、压、伤、交通事故等）、公共卫生事件（食物或职业中毒、传染性疾病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）、暴力事件、群体性事件（闹事、游行、非组织的政治活动等）、影响重大的治安案件、师生非正常死亡、自然灾害事故（洪水、台风、破坏性地震）等。

根据有关要求，不提倡学生参加危及自身安全的救灾活动。树立“安全责任重于泰山”的思想，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力度，加强对师生的安全教育，定期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应急预案演习，充分做好各种应急准备。在处置安全事故过程中，各班级老师要指导小学生做好自救自护工作。学校每一位教职员工要将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作为首要任务，并积极做好其他求援工作。将公安、消防和急救中心作为第一救援力量，在第一时间内取得联系和支持，确保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至最低程度。

为了保障全校师生员工健康地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促进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，防范安全事故发生，切实有效降低和控制安全事故的危害，依照上级有关要求及有关法律法规，从我校实际出发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处理组织机构。

1.安全突发事件处理指挥机构。

总指挥：曹永     副指挥：董万喜
成员：王爱玲  刘琳  张筱婷  郭峻汝  伊彦冬  刘军   王震  宋萌萌  夏晓婷  尹雨晴  
2.安全突发事件处理队伍。

（1）抢救处理组：

组长：伊彦冬   成员：全体党员、男教师、保安
（2） 后勤保障组：

组长：刘琳     成员：各班主任老师
（3） 舆情控制组：

组长：王爱玲   成员：夏晓婷　张筱婷

二、日常安全管理

1.每天值日领导和值日教师要严格按照值勤制度，在校门口、学校校园、教学楼走廊等处进行经常性的巡视。

2.禁止在校园的教学楼踢球、爬墙、爬楼门、滑楼梯栏杆，违者通报批评，对涉及的班级进行日常行为规范扣分。值日教师要注意纠正学生在校园内上述违规现象。

3.凡是学生在校时间，学校安排教师管理，保护学生安全。

4.为防止学生在课间、集会、做操等活动中出现拥挤等其它现象，保证学生有秩序、守纪律地上下楼，当天值日领导、值日教师、值日班级负责楼道口进行监督、疏导。

5.各班主任要进行遵守秩序、礼貌礼让、爱护同学的教育，加强学生的自救自护的教育和训练。

6.学校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学校总务处要不定期的对学校楼道设施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补救、整改。

7.定期不定期对各校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消除校园的安全隐患。

8.学校建立安全例会制度，每月工作会议必须对上月的安全工作进行小结，并就下一步安全工作进行部署。全体教师会议根据实际布置安全工作。

9.建立安全工作台帐制度，按年初制定的学校安全责任分工，各司其责，共同做好安全工作。

三、安全突发事件处理应急预案。

（一）重大突发事件

1.报警程序：

（1）学校负责人

（2）根据事件需要，启动一键报警报告公安机关，或就近用电话拨打110。

2.处置措施：

（1）接报后，校长、值日教师和有关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控制局面，班主任老师组织学生躲到室内或安全场所，用桌椅顶住门窗。

（2）组织人员按照程序打电话向领导报告。

（3）根据事态严重程度，边处置情况边向到场领导汇报。

（4）如有人员受伤，立即送往当地卫生所或就近医院进行救治。

（5）如是殴斗事件，除迅速控制局面、平息事态外，应将双方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带离现场，其余人员驱散。

（6）如是意外事故，应尽快组织人员抢救，将受伤者送往医院抢救。

（7）如是社会人员来校闹事且较为严重的，须立即拨打 “110”。

3.注意事项。

（1）遇事一定要冷静，果断采取措施。

（2）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原则是：迅速平息、减轻伤亡、保护学生、控制事态。

（3）严格控制社会闲杂人员和家长进入校园。

4.疏散人员。

（1）当事人所在的教室、办公室及公共场所应在统一安排下有组织的疏散到安全地带，其余各室关闭门窗，避免更大的伤亡事故。

（2）确保教师特别是学生的人身安全。

（二）火灾事故

1、处置火灾事故的组织：学校领导小组成员，值日教师，义务消防安全员。

2、报警程序：

（1）迅速组织有关人员携带消防器具赶赴现场进行扑救。

（2）根据火势如需报警立即就近用电话或手机报告消防中心（电话119），报告内容为：“……学校发生火灾，请迅速前来扑救”，待对方放下电话后再挂机。 

（3）学校在向教育局领导汇报的同时，派出人员到主要路口等待引导消防车辆。 

3.组织实施：

（1）参加人员：在消防车到来之前，以校区内义务消防安全员和教师成员为主，其余人员（学生除外）均有义务参加扑救。 

（2）消防车到来之后，校内人员配合消防专业人员扑救或做好辅助工作。 

（3）使用器具：灭火器、水桶、脸盆、铁锨，水浸的棉被等。

（4）指挥人员和教师要迅速组织人员逃生，原则是“先救人，后救物”。

（5）无关人员要远离火场 ，以便于消防车辆驶入。

4.扑救方法：

（1）扑救固体物品火灾，如木制品，棉织品等，可使用各类灭火器具。

（2）扑救液体物品火灾，如汽油、柴油、食用油等，只能使用灭火器、沙土、浸湿的棉被等，绝对不能用水扑救。

5.注意事项：

（1）火灾事故首要的一条是保护人员安全，扑救要在确保人员不受伤害的前提下进行。

（2）火灾第一发现人应查明原因，如是电源引起，应立即切断电源。

（3）火灾后应掌握的原则是边救火，边报警。 

（4）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灭火。

（三）被盗案件

1.处置事件的组织：学校负责人，学校值日教师，上级主管部门。

2.报警程序：

（1）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（2）向教育主管部门汇报。 

3.处置措施：

（1）接报后，学校领导迅速赶到现场，同时向有关领导报告。

（2）安排人员保护现场，同时向知情人了解被盗物品的名称和数量，并做好登记。

（3）根据被盗物品的数量和价值，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（4）积极协助公安人员勘察现场，为侦破案件提供条件。

4.注意事项

（1）注意保护现场，以便为侦破案件提供条件。

（2）要做好工作，不要因此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学习秩序。

（四）食物中毒事件

1.处置事件的组织：学校领导，教育主管部门，学校值日教师，卫生防疫部门人员。

2.报告程序：

（1）学校领导。

（2）教育主管部门领导。

（3）根据事件需要，报告地方防疫部门。

3.处置措施:

（1）发现情况后立即向教育主管部门汇报。

（2）以最快速度将中毒人员送往当地卫生院（所）或就近医院，无交通工具时拨打急救中心电话“120”或“110”请求救助。

（3）由饮食服务管理人员封存现有食物，无关人员不允许靠近。

（4）学校领导立即组织骨干教师组成陪护人员队伍，安排负责陪护，无关人员未经批准不准到医疗单位探视，以免影响治疗秩序。

（5）根据领导要求，分别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市、区防疫部门报告。

4.注意事项

（1）稳定师生情绪，要求各类人员不以个人名义向外扩散消息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。

（2）如有个别家长来校探视，安排专人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和接待工作。

（3）事故发生后，要注意维护正常的学习秩序和工作秩序，组织人员做好食物中毒人员的思想工作。

（4）如有新闻媒体要求采访，必须经过有关领导同意，未经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采访，以避免报道失实。

（五）交通事故及其他伤害事故

1.处置事件的组织：学校领导，教育主管部门，学校值日教师，公安部门人员。

2.报告程序：

（1）学校领导。

（2）教育主管部门。

（3）根据事件需要，报告公安机关、医疗部门。

3.处置措施

（1）师生发生重大交通事故、校舍坍塌、楼道拥挤踩踏及大型活动安全事故等意外伤害时，要按照“先控制，后处置，救人第一，减少损失”的原则，果断处置，积极抢救，以最快速度将受伤人员送往当地卫生院（所）或就近医院，或拨打120急救中心请求救助，后采取其他抢救措施。对楼道拥挤踩踏事故，要及时寻找其它通道，及时赶至人流上游组织疏导，防止事态扩大。

（2）及时向市教育主管部门汇报，造成死亡的，应及时向公安、交警、安监等部门报告。

（3）妥善处理事故，协助公安、安监等部门保护现场。

（4）通知受伤害者家属或家长，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

（5）协助有关部门迅速调查事故原因。

4.注意事项

（1） 稳定师生情绪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。

（2）家长来校，安排专人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和接待工作。

（3）事故发生后，要注意维护正常的学习秩序和工作秩序。

 四、落实各类安全事故登记制度。做到将事故发生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经过、事故结果等记载清楚。

五、重大安全事故必须在12小时内写出事故书面报告，逐级上报。事故发生后，须及时将事发的原因分析、经过及应吸取的教训、今后改进工作的措施等形成正式报告，报教育主管部门，对因学校责任事故造成重大伤害的，分清责任，由相应上级部门按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对责任人追究行政、刑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新区第一小学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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